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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结合税收筹划，重点针对境外电力投

资项目的商务架构实践进行分析，旨在探讨及梳理出最

佳合理的项目税收方案及商务架构方案，从而促进企业

提高自身成本管控水平，保障投资企业海外经营质量以

及项目建设的顺利实施，增创企业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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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的大背景下，大

批中资企业纷纷投入到境外项目投资与设计采购施工

（EPC）总承包中。然而由于境外项目条件复杂，尤其

是项目所在国经济、税收环境苛刻，对于投资企业来

讲，税收往往对项目投资影响深远。如商务架构安排不

恰当，导致税收成本高企，投资企业在境外项目实施过

程中将面临着较大的困难与挑战。许多投资企业在前期

商务策划时由于时间紧张或者无以往项目国别经验，对

项目税收政策及准入条件不熟悉，导致项目商务策划不

够细致深入，项目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困难重重，且存在

诸多未预见的成本风险，致使项目无法达到预期经济目

标，更甚者对项目造成颠覆性影响。因此，企业对整个

项目国别实施的市场调研，并有针对性开展商务架构策

划，形成切实可行的商务架构方案后再行实施项目至关

重要。合理的商务架构不仅可以让投资企业更合理纳

税，起到成本管控的目的，更是项目可以有效执行的经

济基础[1]。
二、基于税筹的商务架构设计思路

一个税收最优且可执行的商务架构方案需要充分考

虑各项内外部条件。尤其在项目前期投资决策阶段，须

熟悉项目各项边界条件，并在条件清晰的情况下进行准

确的商务架构拟定。在商务架构拟定之前，投资企业主

要需要考虑并做好诸如项目所在国税制研究、上游投资

协议研究、商务合同架构分析、整体税收核算等一系列

工作。

（一）项目所在国税制研究

项目所在国的税制与税收种类往往千差万别，且许

多国家的税赋高昂、种类繁多，商务合同是税收的主要

依附载体。不同的合同种类会对应不同的税收，如服务

类、工程类与设备采购类合同，对应的税率各不相同，

相同的合同、不同的合同金额也面临不同的税率问题；

另外，是否构成常设机构也会导致合同对应税率不同。

投资企业及承包商必须提前且充分研究项目所在国的税

法与税收制度，并进行税收筹划，必要时聘请专业、有

经验的会计师事务所团队进行专业分析，如此方可筹划

出最为合理的税筹方案，从而有效控制项目税收成本，

保证项目收益。基于税收筹划的商务架构设计首先需要

重点进行项目所在国税制研究，研究内容主要应包括工

程承包涉及税种、税收制度与法律、税收环境、缴税依

据、缴税流程、税收减免条件、双边税收协定，以及居

民企业与非居民企业定义、常设机构、转移定价等。

投资企业一般可以通过聘请国际知名的税务中介机

构进行项目所在国税收法律和税收征管实践调查，也可

以依托当地已进驻的中资企业进行实地交流考察，或与

其他兄弟成员企业进行经验交流，从而全面掌握项目所

在国的税收制度。

（二）上游投资协议税收优惠政策研究

境外投资企业和承包企业在考虑当地承包优惠政策

以及双边优惠政策以外，还需要重点关注境外投资主体

签署的投资协议中约定的税收优惠条件与相关政策。境

外投资项目的投资主体往往与政府之间签署了投资协

议，包括购电协议、实施协议或特许经营协议等。在投

资协议中，政府为鼓励外商投资，大多会给予其相应优

惠政策，从而保障外商能够被吸引来投资。作为投资企

业，要充分利用投资协议中的优惠政策，从而最大限度

的节省投资；作为承包企业，则要充分与该投资主体进

行密切沟通，掌握具体优惠政策与条件，是否能落地实

施，同时并争取背靠背获得优惠转移。

（三）商务架构设计

商务架构设计主要考虑实施主体以及合同在项目所

在国的体现形式，包括投资层级、合同整合、EPC合同

拆分以及公司注册、税务登记等。主要表现形式有：

（1）投资层级选择，在项目公司的上一级增设中间控

股主体，中间控股主体可设立在税收政策较好的免税天

堂，诸如开曼、迪拜、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2]。一是

如中间控股主体所在国与项目所在国之间有双边协定，

可以大大降低股东分红税收，二是便于后续投资退出；

（2）对EPC合同进行拆分，比如将EPC合同拆分为E设

计、P采购、C建设三部分，EP与C两部分，EC与P两部分

等[3]；（3）分包单位不在东道国注册独立法人单位，仅

总包单位进行注册，避免税收链条较长导致重复缴税；

（4）承包商不对外体现，并作为投资主体的下属部门

进行管理和工程进度款支付，形成财务形式上的自建模

式，从而达到减少当地施工类合同项下增值税或预扣

税；（5）整合合同类型，将部分高税率的合同适当的

合并到低税率合同中，并借助税收优惠政策降低税收成

本。

（四）整体税收核算

通过上述分析及准备工作，投资企业基本可以确定

项目的税收条件。在确定具体的税收条件后，投资企业

可根据实际情况搭建不同的商务架构方案，通过建立模

型并比较各方案下具体的税收成本，即可确定出最优商

务架构方案。
三、实施情况及效果

基于税收筹划下的境外电力投资项目商务架构实践分析
韩小云

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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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简介

孟加拉某燃煤电站项目拟采用超临界机组，进口燃

煤，新建专用供煤码头，机组拟采用二次循环冷却系

统，石灰石湿法脱硫工艺，污染物排放满足孟加拉国和

世行环境保护标准，电力出线拟以400kV 交流并网。项

目为中资企业在孟投资控股的第一个IPP项目，建设期

约42个月，年上网发电量约22亿千瓦时，运营期25年。

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厂址准备工程（包括吹填

及地基预处理）；电厂主机岛、附属岛、厂前区建筑和

职工宿舍楼工程；电厂取水、排水设施；灰场和运灰道

路；重件码头；卸煤码头，包括输煤栈桥和航道疏浚；

以及至变电站的输电线路。

在项目实际执行过程中，本项目整体商务架构划分

为施工、咨询、采购等合同标段。因涉及的合同主体较

多，本项目对应的税收条件也较为复杂。

（二）商务架构实施情况与效果

1.税制分析情况

本项目投资企业在投资决策阶段专门聘请了国际知

名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税收政策调研及分析。根据事务所

调研统计的税制、税种情况，孟加拉国与新加坡、中国

香港、迪拜等地区签署了双边税收优惠协定；同时，孟

加拉境内主要税种包括企业所得税、预提所得税、增值

税、关税、印花税、个人所得税等。各项税收主要情况

如下：

1）企业所得税，居民企业（一般以注册为有限责

任公司为判断依据）应就其全球收入（即来源于项目所

在地的和任何境外收入）缴纳企业所得税；非居民企业

（一般是长期持续经营的非法人机构）仅需要就其来源

于项目所在地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非上市有限公司

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35%，上市公司适用的税率为 

25%。

2）预提所得税，居民企业（或分公司）在支付货

物和服务采购款的环节的支出需要代扣预提税。税率介

于 0.05%-30%之间。适用的预提税税率由相关费用或支

出的性质、类型甚至是交易的金额大小决定，施工类税

率为7.5%，咨询服务类为20%。

3）增值税，企业年营业额在200万塔卡以上的，增

值税统一税率为15%。某些特定服务适用特定降低的增

值税税率（类似于小规模纳税人制度）。如按增值税标

准税率缴纳增值税，则纳税人可申请进项税抵扣。如

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税率缴纳增值税，则其进项税不可抵

扣。其中建筑施工类适用税率为7.5%，咨询服务类税率

为15%。

4）关税，一般来讲，根据海关编码，政府对设

备、材料征收的税。针对进口货物一般征收关税、监管

税、进口增值税、补充税、预缴贸易增值税、预缴所得

税。孟加拉的综合关税税率变化幅度非常大，有的甚至

可以达到800%。

5）印花税，印花税针对特定合同或文件征收，税

率因涉及合同不同而不同。依据印花税法案，任何以动

产所有权作为抵押的贷款合同需要缴纳印花税。对于活

期贷款或者是合同规定超过3个月的贷款适用于0.12%-

0.5%的印花税（计税基础为本金），对于合同规定三个

月以内的贷款，适用于0.08%-0.3%的印花税（计税基础

为本金）。

6）个人所得税，针对企业雇佣的员工个人所得缴

纳个人所得税，分为6级税率，起征点为25万塔卡（年

度所得）。25-65万塔卡之间征收10%，65-115万塔卡之

间征收15%，115万塔-175万塔卡之间征收20%，175-375

万塔卡之间征收25%，375万塔卡以上征收30%。非税务

居民的个人税率为30%。

2.上游投资协议税收政策分析情况

本项目的投资协议（实施协议，购电协议等）中约

定了项目适用的税收条件及优惠政策，项目投资企业在

签署相应合同时，可以充分考虑投资协议中的税收优惠

政策，从而分析制定最优的商务架构。投资协议项下适

用的税收优惠政策及税率主要情况如下：

1）企业所得税，根据孟加拉国非上市公司发电政

策（Private Sector Power Generation Policy）以及

2013年所得税213号法规，在满足相关条件的前提下，

非上市的燃煤发电企业可以享受以下所得税方面的优

惠：生产开始的15年内从发电业务产生的利润享受企业

所得税免税；

2）预提所得税，向境外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

专有技术费、技术援助费免缴预提税；施工类税率为

7.5%。

3）增值税，暂无实质性优惠。施工类税率为

7.5%，咨询服务类为20%。

4）关税，为建设和运营发电站而进口的厂房、

设备、零部件的进口关税（包括监管税（Regulatory 

Duty））和进口增值税（包括补充税（Supplementary 

Duty））、预缴贸易增值税（Advance Trade VAT）可

以享受免税。但在项目实际执行过程中，孟政府出具了

新的海关规定，并明确规定本地可获得和可消费的发电

厂设备及材料不属于进口免税优惠范畴，主要包含钢板

和钢管、水泥、碎石、预制建筑；电气照明装置；低电压

电缆、配电变压器、所有类型的油漆和清漆、家庭用品、

所有类型的化学品、润滑油、变压器油、办公设备和家

具、低于20BTU的空调、挖泥船、锚船和机动车辆等。

5）印花税，贷款合同、租赁合同免征印花税。

6）个人所得税，燃煤发电企业雇佣的外籍员工在

到达孟加拉国的三年内免缴个人所得税（外籍雇员可以

提交他们的纳税申报表（即使享有收入免征税，提交纳

税申报表是强制性的）显示他们的收入和零税收的纳税

义务。但承包商的员工没有资格获得为投资企业员工提

供的免税优惠。

3.商务架构设计情况

在完成项目国别税制、税种、税率研究后，结合上

游投资协议分析，即可进行商务架构初步设计。

1）投资层级设计

因本项目所在国与诸如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方均

签署了税收协定，根据税收协定约定，对于在中国香

港、新加坡等地方的投资者将享有项目分红、利息支

付、股权转让、退出等方面不同程度的优惠。因此，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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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未来的项目分红、利息支付、股权转让、退出等方面

因素，本项目也依托香港的税收优惠政策设置了中间投

资主体。

2）商务合同架构设计

本项目在商务合同架构设计时，投资企业针对

设计、采购、施工的工作内容及涉及合同，共考虑

了4个比选方案，包括EPC方案，E、P、C方案，EP

与C方案，EC与P方案。考虑项目的特点不同，各部

分构成比例将不尽相同。最终商务架构比选方案如

下表：

结合商务架构比选方案，以及各部分对应的税率情

况，投资企业进行了整体税收核算[4]，不同的商务架构

安排下的综合税率情况如下：

通过以上商务合同架构设计以及税收核算与分析，

方案3中EP与C的拆分的商务模式为最优的综合税率方

案。在通过进一步了解当地的税法以及其他项目的操作

项目 方案1 方案2 方案3 方案4

方案 EPC E P C EP C EC P

增值税占EPC比率 7.5% 1.5% 0 3.00% 0 3.0% 3.75% 0

预扣税占EPC比率 7.5% 2.0% 0 3.00% 0 3.0% 3.75% 0

关税占EPC比率 0 0 0 0 0 0 0 0

综合税率 15.0% 9.5% 6.0% 7.5%

注：以上税率仅供参考，具体国别的税率不同，综合税率结果不同

经验后，该方案完全符合项目所在国当地法律规定，并

可避免被转移定价认定，最终投资企业确定了该商务模

式。

3）分包层级设计

由于孟加拉的预提所得税按照工程结算金额与适用

税率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因此合同分包多一个层级、

多一次工程结算，就将增加相应的最终税负担。因此为

避免税收链条较长导致重复缴税，本项目所有分包单位

不在东道国注册独立法人单位，仅总包单位进行注册，

并共用一个账户。

4.最终商务架构安排及效果

本项目最终于2022年12月底顺利实现了168h试运

行。在项目实际执行过程中，上述商务模式不但使得投

资企业节省了税收成本，从而节省总投资，保障项目顺

利实施；同时，承包商、供应商等也因此节省了下游税

收成本，避免重复缴税，很好的实现了项目成本管控，

最终使参与各方实现了共赢。另外，尽管项目遭受严重的

新冠疫情不可抗力影响，同时伴随当地材料价格以及海运

市场行情突飞猛涨等风险，该商务架构大大提高了投资企

业与各承包商在项目建设中的抗风险能力，并有效应对

项目建设过程中面临的新冠疫情、人材机、海运价格上

涨等不利因素影响，保障项目建设目标顺利实现。
四、结语

尽管目前企业“走出去”步伐在不断加深，各企业

的商务、财务人员及专业力量也在不断加强，但仍然存

在部分企业仅凭经验主义的思维模式进行市场开发及投

标的情况，并未按照不同的国别进行针对性分析研究，

往往由此出现前期未深入调研项目所在国税收情况，致

使项目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面临了较大的成本增大风险，

给境外工程履约增加了较大不确定因素和隐患。

另外，尽管企业前期聘请了专业的税务机构进行商

务架构策划，但税收方案是否能得到真正实施，需要企

业提前在项目所在国政府做好申请，获取相关许可及证

书，满足所有需要达到的前提条件，从而真正合法合规

的享受到税收优惠。许多税收优惠政策虽然在法律层面

存在着明文条款规定，但可能由于当地政府各部门之间

制度冲突，或者条文实际执行力度不足，某些优惠条款

并不能真正落地，若早期投资企业或者承包商等相关方

已经按优惠的方案考虑，但实际操作下来最终无法真正

享有，如此企业可能面临在预算外增缴税收从而增大成

本的情况，所以在做好商务方案之后，企业需要深入实

地考察，并调研已建项目在此过程中是否真正享有到该

优惠政策，该方案是否具有实操性，要确保税收优惠政

策真正落地。

最后，在不同的税制条件下，商务架构的安排关乎

参与各方共同利益，实现共赢也是各方需要共同考量的

问题。商务架构合理与否，会直接影响项目的成功与

否，需要参与各方共同提前谋划，制定出符合本项目特

点的商务方案，并得以有效执行，从而提高项目抗风险

能力，达到项目成本管控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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